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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制度調整前後之 100 年至 103 年說明如下： 

(一)一百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 2 點及第 4 點規定略以，年終

慰問金發給對象係指按月支領退休給與之各級政府退休（役、職）人員；至實施用人費

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准予比照辦理。 

(二)一百零一年退休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第 2 點及第 3 點規定略以，年終慰

問金發給對象係指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在新臺幣（以下同）2 萬元以下之各級政

府退休（伍）人員……；實施用人費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比照發給。 

(三)本院 102 年 9 月 5 日訂定發布之「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辦法」（以下

簡稱發給辦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略以，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係指依軍公教人員退休

（伍）法規，按月支（兼）領退休金（俸）在新臺幣 2 萬元以下之各級政府退休（伍）

人員……；實施用人費率後支領月退休金且符合上開軍公教人員所定條件之人員比照發

給。 

(四)本院 103 年 8 月 21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30044065 號公告發給辦法所訂按月支（兼）領月

休金（俸）人員發給年終慰問金之基準數額，103 年度調整為 2 萬 5,000 元以下。 

二、前開各規定有關年終慰問金適用對象所稱軍公教人員，係指各機關學校依軍公教人員退休（伍

）法辦理退休（伍）之人員；至所稱實施用人費率事業機構支領月退休金人員比照發給，則

係指「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至同事業機構之純勞工，向非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之

適用（比照適用）對象。 

三、綜上，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非資位人員，既非屬該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

」，向非為年終慰問金之比照適用對象，爰尚無貴委員所提參照往年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

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修改現行發給辦法相關發給對象規定之疑義。又考量年終慰問金議題向為

外界高度關注，為免引致外界質疑支給寬濫，實不宜於發給辦法再增訂是類人員得比照發給

年終慰問金。另有關類此發給辦法適用對象疑義，前經本院人事行政總處 103 年 7 月 17 日總

處給字第 1030032798 號函復交通事業主管機關交通部妥處在案。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促進遊艇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8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87） 

黃委員就促進遊艇產業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促進我國遊艇活動之發展，交通部業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0 日報經行政院核定「推動遊艇活

動發展方案」，據以做為我國遊艇活動發展政策指導原則，並採滾動式檢討，定期邀集有關

部會共同協調「增進遊艇活動需求」、「強化遊艇活動資訊」、「簡化遊艇 CIQS 作業程序」

、「推動發展遊艇基地」、「維護遊艇活動秩序」及「完備遊艇活動法制作業」等相關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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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部在既有「推動遊艇活動發展方案」基礎下，將持續會同行政院農委會漁業署、教育部體

育署、內政部營建署及相關地方政府等，朝法規鬆綁、活動推廣及設施改善等面向積極推動

，並規劃透過觀光年曆行銷，結合各地觀光特色與重要節慶，帶動海上觀光旅遊風潮，以擴

大民眾參與遊艇活動。說明如下： 

(一)在法規鬆綁部分，交通部分別於本（104）年 2 月及 4 月修正「商港港務管理規則」及「

遊艇管理規則」，放寬遊艇進出商港預報及修正遊艇檢查、設備規定。 

(二)在活動推廣部分，103 年交通部觀光局與航港局分別於北、中、南辦理遊艇嘉年華活動及

相關帆船賽事，吸引逾 3.5 萬人參與、創造周邊產值近億元。 

(三)在設施改善部分，為使遊艇基地與周邊地區都市計畫及城鎮開發規劃鏈結，並建立完整

配套措施，交通部已督請航港局辦理「臺灣遊艇基地整體評估規劃」研究，以期打造更

優質遊艇活動環境。 

三、為協助輔導遊艇產業開拓海外市場，經濟部持續加強推動工作如下： 

(一)輔導業者提升遊艇建造能力，並協助其遊艇取得 CE 認證。 

(二)培訓遊艇設計人才，增進遊艇設計能力及外銷競爭力。 

(三)推動遊艇模組化生產模式及自動化製程，帶動遊艇產業升級。 

(四)補助臺灣區遊艇工業同業公會參加美國邁阿密、羅德岱堡及澳洲神仙灣等國際遊艇展展

覽，以推廣臺灣遊艇品牌形象，吸引國外買主，開拓國際市場。 

四、文化部將配合經濟部輔導遊艇業海外拓銷，於遊艇設計方面，注入藝術美學或臺灣文化創意元

素，為臺灣製造之遊艇增加產品價值，促進海外行銷；結合周邊文化資源，利用文化旅遊搭

配交通部發展遊艇觀光，增添遊程吸引力，提升旅遊品質。 

（二十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跑腿經濟」之規範及人才媒合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6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69） 

林委員就「跑腿經濟」之規範及人才媒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我國跑腿工作業者如「跑腿幫」，目前係歸屬於人力仲介業之特許行業性質，需主管機關核准

後始可營業。平臺業者與跑腿者間、跑腿者與消費者間及消費者與平臺業者間，皆可能發生

相關爭議，所涉問題包括勞工關係、消費糾紛、違規停車等，多數可依現行法令進行解釋或

規範，惟跑腿服務業本身目前尚缺相關服務規範及服務標準。鑒於近年新興服務業持續出現

，為尊重商業發展之市場機制，政府將適時輔導與健全法令環境，扶植產業成長，創造友善

創新創業環境，以利新興服務業生態鏈運行。 

二、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設立，係為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提供求職求才就業媒合平臺，

雇主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後，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協助雇主公開徵才資訊，以

暢通國內求職求才就業訊息，加速媒合效率，並協助勞雇雙方合意訂立勞動契約，保障從業


